
   

 

企业如何应对劳动争议问题 

文/成晓玲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企业作为用人主
体，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劳动争议的发生和解决，在减少和防止劳动纠纷中也起着关键作用。企业如
何正确应对劳动争议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建立规范的劳动合同关系，严格依照政策法律和劳动合同办事，是减少和防止劳动争议的前
提。今年刚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实践中，一些企业为规避法定义务，从自身利益考
虑，常常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缺乏明确规定，因此在劳动关系存续
期间一产生纠纷，劳资双方各执一词，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实际上，不签订劳动合同而建立劳动
关系，法律上称为事实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发生事实劳动关系争议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劳动关系一建立，与用人单位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即享有劳动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企业在用工伊始，就要自觉订立规范细致
的劳动合同，否则，只能加重企业的诉讼负担。一些劳资纠纷争议，占多数的是由企业单方违法或
违约所引起。一些企业常常单方以种种借口克扣职工的工资，同工不同酬，过度加班无报酬问题，
不给职工交纳社会保险金，等等。因此，企业在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
约定，提出可行意见，绝不能盛气凌人，导致劳资双方矛盾激化，引发纠纷。 
   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平，规范员工自身行为，是减少和避免
劳动争议发生的关键。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是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是企业员工必
须遵循的规范性文件。因此，企业必须经过合法程序，制定一整套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
制度的出台，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必须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履行民主程序和告知义
务，必须得到员工的认可。只有这样，企业出台的规章制度才具备法律效力，才能作为预防和解决
劳动争议的“内部法律”，才能有效地约束员工在企业内部的工作行为。企业管理人员作为维系企
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力量，是影响劳动争议发生和解决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的管理层要树立科学
的人事管理理念，不断提高处理劳动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企业的员工作为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其行为也直接影响劳动争议的发生与否。我国现阶段企业员工的总体素质不高，缺乏良好的法律意
识，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的行为也较普遍，这也是造成劳动争议案件不断上升的一个原因。因
此，要加强员工法制教育，引导他们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自觉遵守劳动合同，切实预防和避免劳动
争议。 
正确掌握和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是应对劳动争议的重要环节。一是管辖问题。处理劳动争议之前，
要先搞清楚属于劳动仲裁立案范围还是民事诉讼立案范围，搞清楚属于本地或外地哪一级劳动仲裁
委员会管辖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管辖。只有这样，在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时才可以避免出现不予受理
立不了案的情况；应诉时发觉管辖有误则可以提出管辖异议，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企业法律成本。二
是时效问题。劳动仲裁的时效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0天内。一般在仲
裁阶段，对60天时效的认定相对比较严格，法院则多数会从实质上去考虑是否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60天。对企业来说，如果对方的请求已过时效或者超过时效的理由不成
立，应当及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尽早结束法律程序。三是调解处理问
题。调解是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一大原则，既节省司法资源，又省时省力。在调解劳动争议时，企
业应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对方找到利益平衡点，尽早达成调解协议，及
时解决争议。四是举证责任问题。近年来，在处理劳动争议的案件时，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
任，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都由用人
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企业要注意积累相关资料，收集、保存相关证据，在处理与员工的关系时
做到有理有据，有章可循，避免在纠纷发生提供证据时捉襟见肘而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不
利后果。五是损害赔偿问题。这是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中最敏感的问题，它包括职工违法、违纪对企
业的损害赔偿，也包括企业违法、违约对职工的损害赔偿。笔者认为，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分
行为的不同性质，正确选择处罚的使用依据，分清责任形式，本着公平、及时、效益的原则，使纠
纷得到圆满解决（作者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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